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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与控股股东签署
《委托管理服务框架协议》
解决同业竞争问题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为解决同业竞争问题，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控股股东云南省康旅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下称“康旅集团”）与公司签署《委托管理服务框架协议》（下称《框架协议》），约定将康旅
集团及其下属企业持有的商管运营、物业管理相应资产委托公司（或公司下属企业）进行管理和/或提
供服务。

2、《框架协议》的签订，在于全面解决同业竞争问题，是康旅集团为切实履行《云南省康旅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关于规范及避免同业竞争问题的承诺函》（下称《承诺函》）所规定的义务、支持公司实现
长期稳定发展而采取的举措。本次交易不会使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发生改变，不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
造成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3、本次签署的协议仅为框架协议，康旅集团将继续执行《承诺函》内容，并统筹安排，促进公司与
其下属企业签署具体委托管理服务协议，公司将根据后续协议的签署完成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

4、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一、交易背景
康旅集团在公司 2022年重大资产重组时，为避免出现同业竞争，出具了《承诺函》，主要承诺如

下：“为规范及避免康旅集团、康旅集团控股企业及能够施加重大影响的企业（公司及公司控股企业
除外，以下统称“康旅集团及其下属企业”）与公司的同业竞争，康旅集团承诺自《承诺函》出具之日起
3年内，将下属从事商管运营的公司，待满足注入公司条件后，以合法合规的方式注入公司，或将相关
商业物业托管给公司运营，消除同业竞争；承诺自《承诺函》出具之日起3年内，将下属从事物业管理
的公司，待满足注入公司条件后，以合法合规的方式注入公司，或将相关物业交由给公司提供服务，
消除同业竞争。”

二、承诺履行情况
自作出《承诺函》以来，康旅集团始终致力于践行承诺，积极推动承诺事项落实，依照既定计划有

序推进相关工作。
（一）已完成委托管理项目情况
截至目前，康旅集团及其下属企业已将满足条件的11个物业服务项目、1个商管运营项目（选聘

成功，协议即将签订）和3个运营类员工食堂委托给公司下属公司提供服务。已委托管理的15个项
目分别为：

单位：万㎡
序号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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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昆明滇池国际会展中心

玛御谷公区物业

山海湾·金澜锦翠营销案场服务

山海湾·金澜锦翠住宅前期物业

津桥学院高新校区物业服务项目

津桥学院空港校区保洁服务

山海湾8号幼儿园

三七科技办公区保安保洁服务

海南国际会展中心保洁服务

春山可望营销中心

云南水务办公楼

津桥学院国资委党校食堂

津桥学院高新校区一食堂

云南城投健康公司园城养老项目

云南融智投资有限公司名下曲靖市翠峰路财富中心项目

服务内容

物业管理

物业管理

案场服务

前期物业

物业管理

保洁

物业管理

保洁

保洁

案场服务

物业管理

员工食堂

员工食堂

员工食堂

受托管理

管理面积

78.91
28
0.24
18.85
15
47
0.8

36.48
1

1.47

5.9

签约时间

2022年6月

2023年3月

2023年6月

2023年8月

2023年12月

2023年12月

2023年10月

2024年10月

2025年1月

2025年6月

2025年7月

2023年3月

2023年9月

2024年3月

2025年12月

（二）本次解决的委托管理项目情况
鉴于康旅集团及其下属企业持有的其他商管运营公司、物业管理公司的规范性或财务状况尚未

达到公司收购的要求，暂不符合注入公司的条件。为全面履行承诺事项，康旅集团将实际经营商管
运营、物业管理的下属云南新世纪滇池国际文化旅游会展投资有限公司、云南城投会展中心物业服
务有限公司、成都鼎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昆明国际会展中心有限公司、景洪城投物业管理有限公
司、云南温泉山谷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昆明南亚东南亚进口商品商贸有限公司、云南环亚商业管理有

限公司等8家公司（下称“标的公司”）的相应资产委托公司（或公司下属企业）进行管理和/或提供服
务。

本次签署的协议仅为框架协议，康旅集团将继续执行《承诺函》内容，并统筹安排，促进公司与上
述标的公司签署具体委托管理服务协议，公司将根据后续协议的签署完成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

三、《委托管理服务框架协议》主要内容
（一）合同主体
甲方：康旅集团
乙方：公司
（二）合同主要条款
1．甲方的权利义务
1.1甲方负责统筹安排，促成标的公司和/或标的公司相应资产委托乙方（或乙方下属企业）进行

管理和/或提供服务，具体委托事项、管理或服务的范围及权利义务，由各标的公司与乙方（或乙方下
属企业）根据实际情况协商确定。

1.2甲方应建立专项工作机制，定期组织召开统筹协调会，跟踪委托事项落地进展并及时解决障
碍。若标的公司为甲方全资子企业的，甲方应促成相关方于2026年3月31日前完成相应委管协议或
服务协议的签署；若标的公司为甲方控股子企业的，甲方应促成相关方于2026年6月30日前完成相
应委管协议或服务协议的签署，最终以协议双方商定条件为准。

1.3甲方应于2025年12月31日前安排标的公司向乙方（或乙方下属企业）提供开展委托管理或
服务所需的必要资料，包括但不限于标的公司财务报表、资产清单、权属证明等，确保信息真实、准
确、完整，不存在重大遗漏或虚假记载。

1.4甲方应协调标的公司及其关联方为乙方（或乙方下属企业）开展工作提供必要支持，包括但
不限于办公场所、人员对接、业务流程衔接等，不得无故阻挠或拖延乙方履行受托义务。

1.5甲方应监督标的公司严格履行与乙方（或乙方下属企业）签署的协议，对标的公司违反协议
约定的行为，甲方应及时督促其整改。

2.乙方的权利义务
2.1乙方愿意接受甲方和/或标的公司的委托，就标的公司和/或标的公司相应资产进行受托管理

或提供服务。乙方（或乙方下属企业）应按照协议约定及行业标准，勤勉尽责履行受托义务，确保管
理或服务质量符合甲方及标的公司合理预期。

2.2双方一致同意并确认：乙方有权根据业务需要，指定或委托乙方下属企业履行相应受托管理
或提供服务的义务。乙方应确保下属企业具备履行相应义务的资质与能力。

3.委托管理或提供服务的方式包括但不限于标的公司股权管理、经营管理、资产管理、商业运营
管理、物业服务管理、营销及品牌管理等，具体可包括：协助标的公司建立健全管理体系，协助编制年
度预算，协助进行资产管理、商业管理、物业管理、安全生产管理，协助编制、制订整体营销、战略分析
等计划，提供营销定位、营销策划、营销方案以及计划组织与实施等。

4.管理或服务的期限原则上不少于一年，具体根据各标的公司和/或标的公司相应资产情况协商
确定。若管理协议或服务协议的期限届满或提前终止/解除，将导致标的公司所从事的业务与乙方的
主营业务（商管运营和物业管理）存在同业竞争的，甲方应采取继续委托或其他各种适当方式，确保
避免与乙方的同业竞争。

5.委托费或服务费实行费用包干，根据各标的公司和/或标的公司相应资产的实际运营复杂程
度、服务内容及资源投入量差异化定价，可选择采取固定费用或浮动费用（比如，以各标的公司经审
计确认的净利润/营业收入为计算基数，按一定的费率计算）等方式计收，具体由各标的公司及乙方
（或乙方下属企业）协商确定，定价须遵循市场公允原则，费用由各标的公司分别向乙方（或乙方下属
企业）进行支付。甲方承诺，督促并协调标的公司按时足额支付管理或服务费用。

6.争议的解决
双方就《委托管理服务框架协议》履行发生争议，应本着互谅互让的精神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

可向甲方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
四、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委托管理事项有助于全面解决公司与控股股东的同业竞争问题，具有必要性与合理性。通

过委托管理，公司能够更加专注于自身核心业务的发展，提升运营效率和市场竞争力。同时，也有助
于规范公司治理，促进公司的长期稳定发展。公司提供委托管理服务，费用采用包干制，定价遵循市
场公允原则，由双方协商确定。本次交易不会使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发生改变，不会对公司的生产经
营造成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公司将持续关注相关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www.sse.com.cn）以及《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有关信息均以上述
媒体发布的公告为准。

特此公告。

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6日

证券代码：600103 证券简称：青山纸业 公告编号：2025-059
福建省青山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权益变动
触及1%刻度的提示性公告

控股股东的一致行动人福建省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真实、准确、完
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重要内容提示：

权益变动方向
权益变动前合计比例
权益变动后合计比例

本次变动是否违反已作出的承诺、意向、计划
是否触发强制要约收购义务

比例增加□ 比例减少R
28.00%
27.00%

是□ 否R
是□ 否R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的基本信息
1.身份类别

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的身份

R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
□其他5%以上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

□合并口径第一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仅适用于无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2.信息披露义务人信息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福建省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投资者身份
□ 控股股东/实控人

R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R913500000035922677
□ 不适用

3.一致行动人信息
一致行动人名称

福建省轻纺（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

福建省盐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福建省金皇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投资者身份
R控股股东/实控人

□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 控股股东/实控人

R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 控股股东/实控人

R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R 91350000003591811A
□ 不适用

R 913500001581474830
□ 不适用

R 91350000158151458Q
□ 不适用

二、权益变动触及1%刻度的基本情况
福建省青山纸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5 年12月5日收到股东福建省能源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能源集团）出具的《关于减持青山纸业股票权益变动触及1%刻度的告知函》，
能源集团于 2025年 10月 28日至 2025 年 12月 5日期间，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合计减持公司股份

22,409,582 股，占公司总股本(2,240,826,747股)的1.00%。
在实施上述减持操作前，能源集团持有公司股份200,409,58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8.94%。在实

施上述减持操作后，能源集团持有公司股份178,0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7.94%。
因能源集团与公司控股股东福建省轻纺（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股东福建省盐业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和股东福建省金皇贸易有限责任公司整体构成一致行动人，在能源集团实施上述减持操作
前，四家公司合计持有公司股份627,351,806股，持股比例合计为28.00%。能源集团实施上述减持操
作后，前述合计持有公司股份604,942,224股，持股比例为27.00%。

本次权益变动触及《证券期货法律适用意见第 19 号——第十三条、第十四条的适用意见》规定
的 1% 的整数倍标准。具体情况如下：

投资者名称

发生直接持股变动的主体：

福建省能源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

未发生直接持股变动的主体：

福建省轻纺（控
股）有限责任公

司

福建省盐业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

福建省金皇贸易
有限责任公司

合计

变动前股数（万
股）

20,040.9582

19,367.3889

18,006.4233

5,320.4102
62,735.1806

变动前比例（%）

8.94%

8.64%

8.04%

2.37%
28.00%

变 动 后 股 数（万
股）

178,000,000

19,367.3889

18,006.4233

5,320.4102
60,494.2224

变动后比例（%）

7.94%

8.64%

8.04%

2.37%
27.00%

权益变动方式

集中竞价R
大宗交易□
其他：____

/

/

--

权益变动的
时间区间

2025/10/28- 2025/
12/5

/

/

--
注：能源集团实施上述减持操作前，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627,351,806股，

持股比例为27.9964%。（上述28.00%系四舍五入取小数点后2位。）能源集团实施上述减持操作后，控
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604,942,224股，持股比例为26.9964%。（上述27.00%系四
舍五入取小数点后2位。）

三、其他说明
1.本次权益变动不涉及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权益变动报告书、收购报告书摘要、要约收购报告

书摘要等情形。
2.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

营产生重大影响。
3. 公司将继续督促相关股东严格执行减持相关规定，并及时向投资者披露相关信息，敬请广大

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福建省青山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会

2025年12月6日

证券代码：600105 证券简称：永鼎股份 公告编号：临2025-068
江苏永鼎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权益变动
触及5%刻度的提示性公告

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重要内容提示：

权益变动方向
权益变动前合计比例
权益变动后合计比例

本次变动是否违反已作出的承诺、意向、计划
是否触发强制要约收购义务

比例增加□ 比例减少R
25.206%
25.00%

是□ 否R
是□ 否R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的基本信息
1.身份类别

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的身份

R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
□其他5%以上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

□合并口径第一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仅适用于无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2.信息披露义务人信息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永鼎集团有限公司

投资者身份
R控股股东/实控人

□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R913205097222056497
□ 不适用

3.一致行动人信息
一致行动人名称

莫林弟

投资者身份
□ 控股股东/实控人

R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 ___________
R不适用

二、权益变动触及5%刻度的基本情况

江苏永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5年 12月 5日收到控股股东永鼎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永鼎集团”)和莫林弟先生出具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永鼎集团于2025年12月3日至
2025年12月5日期间，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系统以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3,016,500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 0.206%。本次权益变动后，公司控股股东和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数从 368,515,
228股减少至365,498,728股，持股比例从25.206%减少至25.00%，权益变动触及5%刻度，具体情况如
下:

投资者名称

发生直接持股变动的主体：

永鼎集团有限公
司

未发生直接持股变动的主体：
莫林弟
合计

变动前股数（万股）

36,800.4172

51.1056
36,851.5228

变动前比例（%）

25.171

0.035
25.206

变动后股数（万股）

36,498.7672

51.1056
36,549.8728

变动后比例（%）

24.965

0.035
25.00

权益变动方式

集中竞价 □
大宗交易 R
其他：____

/
--

权益变动的
时间区间

2025/12/03- 2025/
12/05

/
--

三、其他说明
（一）本次权益变动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股东减持

股份管理暂行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不触及要约收购，
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二）本次权益变动为控股股东履行此前披露的减持股份计划所致，减持计划的具体内容详见公
司于2025年9月18日披露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相关公告。本次减持事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此
前已披露的计划、承诺一致。

（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
容与格式准则第15号——权益变动报告书》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本次权益变动涉及信息披露
义务人披露《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
cn）披露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四）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仍处于其减持计划实施期间，公司将继续督促其严格执
行减持相关规定，并根据后续持股变动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江苏永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6日

证券代码：600157 证券简称：永泰能源 公告编号：临2025－061
永泰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股份事项前十大股东

和前十大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永泰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12月1日召开第十二届董事会第二十

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该议案尚需提请公司
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审议。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年 12月 2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5－
059）、《关于召开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的通知》（公告编号：临2025－060）。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回购股份》等
相关规定，现将公司董事会公告回购股份决议的前一个交易日（即2025年12月1日）登记在册的前十
大股东和前十大无限售条件股东的名称、持股数量及持股比例情况公告如下： 一、前十大股东持股
情况

序号

1
2
3
4
5

股东姓名

永泰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证5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江西省分公司

嘉兴民安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持股数量
（股）

4,027,292,382
319,625,688
313,211,788
295,568,480
192,283,899

占公司总股本的
比例（%）
18.46
1.46
1.44
1.35
0.88

6
7
8
9
1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发中证全指电力公用事业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
投资基金

陕西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陕国投·唐兴8号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吉林省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吉信·九兴能源信托贷款单一资金信托计划

泰达宏利基金－工商银行－泰达宏利新毅3号资产管理计划
中国信托业保障基金有限责任公司－新华信托华悦系列·丰惠1号投资单一资金信

托

115,609,600
108,905,176
106,150,000
103,865,577
70,985,249

0.53
0.50
0.49
0.48
0.33

二、前十大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股东姓名

永泰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证5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江西省分公司

嘉兴民安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发中证全指电力公用事业交易型开放式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陕西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陕国投·唐兴 8号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
托计划

吉林省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吉信·九兴能源信托贷款单一资金信托计划

泰达宏利基金－工商银行－泰达宏利新毅3号资产管理计划

中国信托业保障基金有限责任公司－新华信托华悦系列·丰惠 1号投资
单一资金信托

持股数量
（股）

4,027,292,382
319,625,688
313,211,788
295,568,480
192,283,899
115,609,600

108,905,176
106,150,000
103,865,577
70,985,249

占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
比例（%）

18.46
1.46
1.44
1.35
0.88
0.53

0.50
0.49
0.48
0.33

特此公告。

永泰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五年十二月六日

证券代码：600576 证券简称：祥源文旅 公告编号：临2025-065
浙江祥源文旅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收购金秀莲花山景区
开发有限公司100%股权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交易基本情况

浙江祥源文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12月1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战略委员

会2025年第二次会议、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收购金秀莲花山景

区开发有限公司100%股权的议案》，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浙江祥源堃鹏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祥源堃鹏”）与中景信（上海）旅游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景信”）、金秀莲花山景区

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秀莲花山”）签订《关于金秀莲花山景区开发有限公司之收购协议》及《债

务转让协议》，以自有资金收购中景信所持有的金秀莲花山 100%股权，本次交易对价为人民币 34,
456.09万元（包括以承接债务方式支付股权转让价款暂定人民币29,000.77万元，实际计算至交割日

止）。本次收购完成后，公司全资子公司祥源堃鹏将持有金秀莲花山100%股权，金秀莲花山纳入公

司合并报表范围。

二、交易进展情况

2025年12月4日，上述交易已完成股权过户及相关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金秀莲花山取得了金

秀瑶族自治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换发的《营业执照》，具体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法定代表人
企业类型
成立日期
注册资本
注册地址

经营范围

金秀莲花山景区开发有限公司
91451324MA5KMA5L56

黄美玲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2016年12月26日
壹亿圆整人民币

广西金秀瑶族自治县金秀镇金田村孟村屯（县游客集散中心内）
一般项目：游览景区管理；工艺美术品及收藏品零售（象牙及其制品除外）；工艺美术品及礼仪用品
销售（象牙及其制品除外）；公园、景区小型设施娱乐活动；组织体育表演活动；旅游开发项目策划
咨询；票务代理服务；服装服饰零售；新鲜水果零售；食用农产品零售；鞋帽零售；服装服饰出租；珠
宝首饰零售；农副产品销售；户外用品销售；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个人互联网直播服务；停车场
服务；茶具销售；农村民间工艺及制品、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资源的开发经营；客运索道经营（除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许可项目：旅游业务；高危险性体育运动（攀岩）；食品销售；互联网直播技术服务；游艺娱乐活动；
酒类经营；食品互联网销售；营业性演出；餐饮服务（不产生油烟、异味、废气）；住宿服务（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

件为准）

三、变更后的股权结构
本次工商变更后，金秀莲花山股权结构如下表所示：
序号
1

合 计

股东
浙江祥源堃鹏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持股比例（%）
100.00
100.00

四、备查文件
金秀莲花山换发后的《营业执照》。
特此公告。

浙江祥源文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5日

证券代码：600577 证券简称：精达股份 公告编号：2025-074
债券代码：110074 债券简称：精达转债

铜陵精达特种电磁线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权益变动
触及1%刻度的提示性公告

乔晓辉女士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重要内容提示：

权益变动方向
权益变动前合计比例
权益变动后合计比例

本次变动是否违反已作出的承诺、意向、计划
是否触发强制要约收购义务

比例增加□ 比例减少√
7.91%
6.79%

是□ 否√
是□ 否√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的基本信息
1.身份类别

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的身份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
√其他5%以上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

□合并口径第一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仅适用于无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2.信息披露义务人信息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乔晓辉

投资者身份
□控股股东/实控人

□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R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不适用

3.一致行动人信息
无。
二、权益变动触及1%刻度的基本情况
公司于2025年12月5日收到5%以上股东乔晓辉女士出具的《关于乔晓辉减持进展的告知函》，

获悉自2025年10月14日至2025年12月5日期间，乔晓辉女士合计减持公司股份24,016,600股，占公
司总股本1.12%。其中，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股份7,000,000股、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
股份17,016,600股。乔晓辉女士持有公司的股份比例由7.91%下降至6.79%。本次权益变动比例触
及1%刻度，具体情况如下：

投资者名称

发生直接持股变动的主体：

乔晓辉

变动前股数（万
股）

17,000

变动前比例
（%）

7.91

变动后股数（万
股）

14,598.34

变动后比例
（%）

6.79

权益变动方式

集中竞价 R
大宗交易R

权益变动的
时间区间

2025/10/14-
2025/12/5

资金来源（仅增
持填写）

不适用

三、其他说明
1、本次权益变动为股东实施前期披露的减持计划，不触及要约收购，本次减持事项与股东此前

已披露的计划一致。
2、本次权益变动不涉及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权益变动报告书。
3、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4、本次权益变动不存在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

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相关规定情形及信息披露义务人相关承诺的情况。
5、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仍处于其减持计划实施期间，公司将继续督促其严格执

行减持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铜陵精达特种电磁线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2月6日

证券代码：600332 证券简称：白云山 公告编号：2025-085
广州白云山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东会召开日期：2025年12月30日
● 本次股东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会网络投票系统
● 股东会股权登记日: 2025年12月22日
● 股东会召开地点:中国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沙面北街45号广州白云山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或“公司”）会议室
● 本公告仅适用于A股股东,H股股东登记及出席须知请参阅本公司于2025年12月5日在香港

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网站（https://www.hkexnews.hk/index_c.htm）刊发的“关于召开 2025年第三次临
时股东会的通告”。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 股东会类型和届次
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
(二) 股东会召集人：董事会
(三) 投票方式：本次股东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 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2025年12月30日 10点00分
召开地点：中国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沙面北街 45 号本公司会议室
(五) 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25年12月30日
至2025年12月30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会召开当日的交

易时间段，即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会召开当日
的9:15-15:00。

(六) 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应按照《上海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 — 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执行。
(七) 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无
二、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2

议案名称

关于广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开展应收账款资产证券化业务
的议案

关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及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
资金的议案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
√

H股股东

√
√

1、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上述议案已经2025 年12月1 日召开的本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会议决

议公告已刊登在本公司指定披露媒体《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与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及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网站（https://www.hkexnews.hk/in⁃
dex_c.htm）。

2、特别决议议案：无
3、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1、2
4、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无
5、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三、股东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 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既可以登陆交易系统

投票平台（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进行投票，也可以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网址：vote.
sseinfo.com）进行投票。首次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投资者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具体
操作请见互联网投票平台网站说明。

为更好地服务广大中小投资者,确保有投票意愿的中小投资者能够及时参会便利投票，公司拟使
用上证所信息网络有限公司(“上证信息”)提供的股东会提醒服务，委托上证信息通过智能短信等形
式，根据股权登记日的股东名册主动提醒股东参会投票，向每一位投资者主动推送股东会参会邀请、
议案情况等信息。投资者在收到智能短信后，可根据《上市公司股东会网络投票一键通服务用户使
用手册》(下载链接:https://vote.sseinfo.com/i/yjt_help.pdf)的提示步骤直接投票，如遇拥堵等情况,仍可
通过原有的交易系统投票平台和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

(二) 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
为准。

(三) 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可行使的表决权数量是其名下全部股东账户所持相同类别普通
股和相同品种优先股的数量总和。

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通过本所网络投票系统参与股东会网络投票的，可以通过其任一股东
账户参加。投票后，视为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和相同品种优先股均已分别投出同一
意见的表决票。

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通过多个股东账户重复进行表决的，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
普通股和相同品种优先股的表决意见，分别以各类别和品种股票的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四) 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四、会议出席对象
(一) 股权登记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

东有权出席股东会（具体情况详见下表），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代
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股份类别
Ａ股

股票代码
600332

股票简称
白云山

股权登记日
2025/12/22

(二) 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 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 其他人员
五、会议登记方法
（一）登记方式
1、A 股股东出席现场会议登记方式：
（1）出席本次会议的个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委托代理人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及代理人身份证

办理登记手续。社会法人股东持营业执照复印件、其法人代表授权委托书、出席人身份证办理登记
手续。

（2）凡有权出席本次会议，并有表决权的股东均可委任一位或多位人士（不论该人士是否为股
东）作为其代表，代其出席本次会议及投票。授权委托书及经公证人证明的授权委托书及/或其他授
权文件（如有）必须于本次会议或其任何续会举行的 24 小时前送达本公司之办公地址，方为有效。

2 、H 股股东出席现场会议登记方式：
H 股股东登记及出席须知请参阅本公司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网站（https://www.hkexnews.

hk/index_c.htm）发布的关于召2025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的通告、通函及其他相关文件。
（二）登记时间及地点
登记时间：2025 年12月29日（星期一）上午 09:30-11:30，下午2:00-4:30
登记地点：中国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沙面北街 45 号二楼本公司董事会秘书室
六、其他事项
（一）联系地址：中国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沙面北街45 号广州白云山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邮政编码：510130
联系部门：董事会秘书室
联系电话：（020）6628 1216
传真：（020）6628 1229
本公司邮箱：sec@gybys.com.cn
（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地址：中国上海市浦东新区杨高南路 188 号
（三）预计股东会为期半天，与会股东交通、食宿等费用自理。
（四）参加股东会的记者须在股东登记时间事先进行登记。

七、备查文件

本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广州白云山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6日
附件：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广州白云山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25年12月30日召开的贵公司2025年第三次

临时股东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户号：

序号

1
2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关于广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开展应收账款资产证券

化业务的议案
关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及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

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委托人应当在委托书中“同意”、“反对”或“弃权”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对于委托人在本授

权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证券代码：600594 证券简称：益佰制药 公告编号：2025-040
贵州益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年度审计机构变更签字注册会计师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贵州益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4月24日召开了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一
次会议，于2025年5月16日召开了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公司2025年年度审
计机构的议案》，同意续聘中证天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中证天通”）为公司
2025年年度财务报告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2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贵州益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续聘公司2025年年度审计机构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5-014）。

近日，公司收到中证天通出具的《关于变更2025年度财务审计及内部控制审计第二签字注师的
函》，具体情况如下：

一、签字注册会计师变更情况

中证天通作为公司2025年度财务报表和内部控制的审计机构，原委派孙太宏担任公司2025年
度财务报表和内部控制审计报告的签字注册会计师，由于原第二签字注册会计师孙太宏已从中证天
通离职，现中证天通委派肖缨接替孙太宏作为公司第二签字注册会计师。变更后公司2025年度财务
报表和内部控制审计报告的签字注册会计师为李朝辉、肖缨，质量控制复核人为邵富霞。

二、本次变更签字注册会计师的基本信息、独立性和诚信情况
1、基本信息：
肖缨，1995年注册为执业注册会计师，1993年开始从事上市公司审计，2014年至今在中证天通

从事审计工作，2025年起为公司提供审计服务，近三年签署2家上市公司审计报告，具备相应的专业
能力，能够胜任此项工作。

2、独立性和诚信情况：
肖缨不存在违反《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对独立性要求的情形，最近三年未受（收）到任

何刑事处罚、行政处罚、行政监管措施和自律监管措施,具备相应专业能力和丰富的从业经验。
三、本次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签字注册会计师变更过程中的相关工作安排已有序交接，变更事项不会对公司2025年度财

务报表和内部控制审计工作产生不利影响。
特此公告。

贵州益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6日

证券代码：600678 证券简称：四川金顶 公告编号：2025-089
四川金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五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2月5日
(二) 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四川省乐山市峨眉山市九里镇新农村一组166号公司二楼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12
73,899,246
21.1751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公司董事长梁斐先

生主持本次会议。会议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 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列席3人，董事赵质斌先生，独立董事吴韬先生、江文熙先生、蔡春先生因

工作原因未列席会议；
2、董事会秘书杨业先生列席会议，副总经理李波先生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73,665,094
比例（%）
99.6831

反对
票数

117,500
比例（%）
0.1590

弃权
票数

116,652
比例（%）
0.1579

2、议案名称：关于为参股公司提供同比例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73,461,394
比例（%）
99.6502

反对
票数

125,600
比例（%）
0.1703

弃权
票数

132,252
比例（%）
0.1795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
2

议案名称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
案

关于为参股公司提供同比
例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同意

票数

1,931,610
1,907,910

比例（%）

89.1884
88.0941

反对

票数

117,500
125,600

比例（%）

5.4253
5.7993

弃权

票数

116,652
132,252

比例（%）

5.3863
6.1066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会议案1、议案2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参加会议且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

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本次股东会议案 1、议案 2属于影响中小投资者利益的重大事项，公司已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记

票。
本次股东会议案2属于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公司股东梁斐先生已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泰和泰律师事务所

律师：舒明杰、黄雨莹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列席会议人员的资格、股东会召集人资格及本

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公司章程》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次股
东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四川金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5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证券代码：600686 证券简称：金龙汽车 编号：2025-078
厦门金龙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11月份产销数据快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厦门金龙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11月客车产销数据快报如下：
单位：辆

项目名称

客车生产量

本月数

4,911
去年同月

4,669
当月同比

增减

5.18%
本年累计

45,696
去年同期

累计

42,958
累计同比

增减

6.37%

其中：大型客车

中型客车

轻型客车

客车销售量

其中：大型客车

中型客车

轻型客车

1,756
1,523
1,632
5,013
1,696
1,283
2,034

1,391
1,460
1,818
5,044
1,281
1,368
2,395

26.24%
4.32%

-10.23%
-0.61%
32.40%
-6.21%
-15.07%

17,184
8,805
19,707
43,996
16,328
8,355
19,313

16,857
8,027
18,074
42,807
16,288
8,064
18,455

1.94%
9.69%
9.04%
2.78%
0.25%
3.61%
4.65%

注：本表为快报数据，最终数据以公司定期报告数据为准。
特此公告。

厦门金龙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6日

证券代码：600079 证券简称：人福医药 编号：临2025-126
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

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以下简称“人福医药”或“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于2025年

12月5日（星期五）上午9:00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会议通知已于2025年11月29
日通过邮件的方式送达各位董事。会议应到董事九名，实到董事九名，本次会议由邓伟栋董事长主
持。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所做决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设立监察部的议案》
为深入贯彻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要求，强化公司内部监督体系，提升合规治理水平，防范廉洁风

险，保障公司战略部署和重大决策有效执行，在公司组织架构中设立监察部，作为履行纪检监察职能
的专职机构，并授权管理层按程序推进机构设置、人员配备及相关制度建设工作。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制定公司＜风险管理与内部控制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具体情况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

sse.com.cn）披露的《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风险管理与内部控制管理制度》。
（三）审议通过《关于制定公司＜法律合规事务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具体情况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

sse.com.cn）披露的《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法律合规事务管理制度》。
特此公告。

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六日

股票简称：轻纺城 股票代码：600790 编号：临2025—035
浙江中国轻纺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华能商城拟被征收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近日，公司接到绍兴市柯桥区中国轻纺城建设管理委员会、绍兴市柯桥区柯桥街道办事处通知，

根据柯桥区人民政府对华能商城征收工作的统一部署，将对华能商城实施征收。

被征收房屋最近三年经营情况如下（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万元）
利润总额（万元）

资产账面余额（万元）

2022年
289.4

-983.89
3477.28

2023年
272.35
-977.51
3244.41

2024年
264.14
-942.95
3012.35

公司将按照通知要求对华能商城实施关停。
本次征收尚需履行相关审批流程，是否实施存在不确定性。本次征收具体补偿金额需以正式签

署的征收补偿协议为准，尚无法确定对公司损益的影响。公司将密切跟进征收进展情况，及时履行
相关的审议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中国轻纺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五年十二月六日

证券代码：600909 证券简称：华安证券 公告编号：2025-076
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于近日收到董事陈乐乐先生递交的书面辞职
报告，陈乐乐先生因上级组织对其工作另有安排原因辞去公司董事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职务。

陈乐乐先生本人确认其与公司董事会无不同意见，亦无其他因辞职而需让股东知悉的事宜。
根据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相关规定，陈乐乐先生的辞职不会导致公司董事会人数低于法定最

低人数，也不影响公司董事会的正常运作，上述辞职事项自辞职报告送达董事会之日起生效。公司
将按相关规定尽快选举新任董事。

公司董事会谨向陈乐乐先生在担任公司董事及审计委员会委员期间为规范公司治理及高质量
发展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6日


